
1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林 菱  分機：2409 

案由：為本府民政局函請訂定「臺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辦

法」一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民政局一０五年六月一日北市民人口字第一０

五三一五九三二００號函略以： 

    (一)依「世界衛生組織」(WHO)統計，婦女總生育率應

達二點一人始得維持人口替代水準，惟九十九年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婦女生育率僅零點八九

五，嚴重低於人口替代水準。本市為提高市民生

育意願，於九十九年八月九日訂定「臺北市生育

獎勵金發放作業要點」，並整合其他資源推動「助

妳好孕」專案，共同營造友善生養城市環境，期

減緩少子化之衝擊影響。上開作業要點施行迄今

已屆滿五年，迄一０四年底，實際受惠之民眾達

十三萬零九百三十二人，婦女生育率回升至一點

三五，已有初步成效。鑒於少子化問題嚴重，為

積極針對人口結構之轉變投入長期行動與資源，

以提高市民生育意願，提升生育率，特將上開作

業要點及現行相關函釋，提升至自治規則位階，

並就其不合時宜及未臻妥善之處予以修正，俾永

續推行生育獎勵措施，爰訂定「臺北市生育獎勵

金發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草案共計十條，其重點說明如下： 

    1.第一條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 

    2.第二條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及權責業務內

容。 

    3.第三條明定申請人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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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四條明定申請期限。 

    5.第五條明定應檢附之文件及申請文件不完備之

補正程序。 

    6.第六條明定生育獎勵金發給金額及方式。 

    7.第七條明定撤銷原核發獎勵金處分之情形及    

其後續處理方式。 

    8.第八條明定經費預算由民政局編列支應。 

    9.第九條明定書表格式由民政局訂定。 

   10.第十條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二、本辦法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尚無不核，本科除增訂第五條第一項第

四款，刪除第七條第二項後段，並將第二項前段文字

移列至第一項本文，其餘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外，擬予同意。 

三、檢附本府民政局訂定本辦法草案與本科修正條文對照

表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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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訂定「臺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一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一科修正條文 民政局訂定條文 民政局訂定說明 法一科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辦法 名稱：臺北市生育獎勵金發放辦法 明定本辦法名稱。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獎勵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市)市

民生育，提高生育率，

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為獎勵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市)市

民生育，提高生育率，

並感謝家庭生育之辛

勞，特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立法目的。 本辦法之立法目的為

獎勵市民生育，提高生

育率，有關感謝家庭生

育之辛勞，實係贅詞且

不合語法，爰予刪除。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以下簡稱民政局）

，並委任本市各區戶政

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

事務所）辦理生育獎勵

金（以下簡稱獎勵金）

之受理申請、審核及發

放等事項。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

局（以下簡稱民政局）

，並委任本市各區戶政

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

事務所）受理、審核及

發放生育獎勵金（以下

簡稱獎勵金）。 

明定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民政局，並委任各戶政事

務所執行申請案件之受理

、審核及撥款作業。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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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新生兒之母得申

請獎勵金： 

      一  新生兒於戶政事

務所完成出生登

記或初設戶籍登

記，且申請時仍設

籍本市。 

      二 新生兒之父或母自

新生兒出生之日

起一年前至提出

申請時，應連續設

籍於本市。 

          新生兒之母死亡

或行方不明時，得由新

生兒之父提出申請；新

生兒之父亦死亡或行

方不明時，得由新生兒

第三條   符合下列各款規

定者，新生兒之母得申

請獎勵金： 

      一  新生兒於戶政事

務所完成出生登

記或初設戶籍，且

申請時仍設籍本

市。 

      二 新生兒之父母其中

一方或雙方，自其

最後遷入本市之

日起，算至新生兒

出生日止，設籍本

市連續達一年以

上，且迄申請時戶

籍未遷出本市者。 

          新生兒之母因死

亡或行方不明無法提

一、第一項明定申請人之

對象及資格要件。 

二、第二項明定新生兒之

母因死亡或行方不明

無法提出申請者，得

依序由新生兒之父、

監護人提出申請，新

生兒之父亦因上述原

因無法提出申請時，

方得由新生兒之監護

人提出申請。 

一、經洽民政局確認，

當新生兒父母皆因

死亡或行方不明時

，方得由新生兒之

監護人提出申請，

爰配合修正本條第

二項規定之文字，

以使明確。 

二、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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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監護人提出申請。 出申請者，得依序由新

生兒之父、監護人提出

申請。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新生

兒出生後六十日內提

出申請。但出生登記或

初設戶籍登記因正當

事由遲延，且經戶政事

務所專案核准者，得延

長為一年。 

第四條   申請人應於新生

兒出生後六十日內提

出申請。但具正當事由

且經戶政事務所專案

核准者，得延長為一年

。 

一、明定申請獎勵金之期

限。 

二、有關逾六十日無法提

出申請者，其正當事

由列舉如下： 

(一)國外出生之新生兒應

回國辦理定居證暨初

設戶籍登記，但因新

生兒或生母健康因素

暫無法回國，或定居

證核發程序遲延等，

致未於期限內完成申

辦定居證暨初設戶籍

登記作業，應檢附相

關醫療證明文件或申

一、經核民政局訂定說

明並洽民政局戶籍

行政科確認，所謂

正當事由，如：新

生兒身體健康、家

庭變故或新生兒生

母之婚姻狀況不明

等因素，未能於新

生兒出生後六十日

內辦妥出生登記或

初設戶籍登記，致

延遲獎勵金申請之

提出，倘新生兒已

於時限內完成出生

登記，申請人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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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定居證核發遲延之

證明後提出申請。 

(二)新生兒生母為外國人

，經本國人生父認領

者，且生母為外國人

或大陸地區人士時，

須繳附該國政府核發

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

並經我國駐外館處或

海基會驗證，以確認

新生兒生母之婚姻狀

況，致無法於申請期

限內辦理完成出生登

記者，應檢附上述婚

姻狀況證明文件暨我

國駐外館處驗證之相

關文件提出申請。 

(三)其他特殊合理事由經

得再以其他事由主

張展延申請獎勵金

之期限，爰將本條

但書之「正當事由

」修正為「出生登

記或初設戶籍登記

因正當事由遲延」

，以符民政局訂定

意旨。 

二、條文及說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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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核准者。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新生兒設籍

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由代理人代

理申請者，應檢附

代理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及委託書。 

      三  申請人金融機構

帳戶影本。 

      四  有前條但書情形

者，其相關證明文

件。 

          申請文件不完備

者，戶政事務所應通知

第五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向新生兒設籍

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身分證明

文件。由代理人代

理申請者，應檢附

代理人之身分證

明文件及委託書。 

      三  申請人金融機構

帳戶影本。 

          申請文件不完備

者，戶政事務所應通知

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 

一、 第一項明定申請人應

檢附之文件。 

二、 第二項明定文件不完

備之補正流程。 

一、前條但書規定，出

生登記或初設戶籍

登記因正當事由遲

延，且經戶政事務

所專案核准者，得

延長為一年。爰配

合增訂本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申請

人應檢附相關證明

文件，以供戶政事

務所審查。 

二、前條規定申請人原

則應於新生兒出生

後六十日內提出申

請，經洽民政局確

認，逾期提出申請

者，戶政事務所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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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逾期提出申

請者，駁回其申請。 

駁回其申請，爰配

合於第二項增訂相

關規定，以使明確

。 

第六條    經戶政事務所審

查符合規定者，每一新

生兒發給申請人新臺

幣二萬元。 

          本獎勵金由戶政

事務所撥入申請人指

定之金融機構帳戶；其

有特殊情形者，得以其

他方式發給。 

第六條    經戶政事務所審

查符合第三條規定者

，每一新生兒發給新臺

幣二萬元。 

          本獎勵金由戶政

事務所撥入經審核符

合之申請人指定之金

融機構帳戶；其有特殊

情形者，得以其他方式

發給。 

一、 明定獎勵金發放之金

額及方式。 

二、 本獎勵金原則以匯款

方式發放，惟如申請

人帳戶遭凍結或其他

原因致無法匯款者，

得以現金等方式發給

。 

申請人應符合第三條

及第四條之規定，並檢

附第五條規定之文件

，戶政事務所始得發放

獎勵金，爰予刪除「第

三條」等文字。又本獎

勵金發給對象為申請

人，爰於第一項增列「

申請人」等文字。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戶政事務所應以書

面撤銷原核准處分，並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戶政事務所得以書

面撤銷原核准處分，並

追回已撥付之獎勵金： 

一、明定得撤銷原核發獎

勵金處分之情形及其

後續處理方式。 

二、明定有得追回已撥付

一、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之情

事，係可歸責於申

請人，並無信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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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條第三項及第

四項追回已撥付之獎

勵金： 

      一  不符合本辦法所

訂申請資格。 

      二  以詐術、提供不實

資料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提出申請。 

           

      一  不符合本辦法所

訂申請資格。 

      二  以詐術、提供不實

資料或其他不正

當方法申請者。 

          依前項規定追回

已撥付之獎勵金者，戶

政事務所得依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

辦理；其行為涉及刑事

責任者，並應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獎勵金之情形時，由

戶政事務所依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

返還範圍，並限期命

受益人返還；屆期未

返還者，依法移送強

制執行；其行為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理。 

護之必要，戶政事

務所應依法行政，

撤銷原核准處分。

爰將「得」以書面

撤銷原核准處分修

正為「應」以書面

撤銷原核准處分。 

二、依行政院一０五年

五月五日院臺衛字

第一０五００二一

九二三號函，認民

政局訂定第七條第

二項規定後段「涉

及刑事責任者，移

送司法機關辦理」

為公務員依刑事訴

訟法應為之告發義

務，並無規定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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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爰予刪除。 

二、酌作文字修正並將

本條第二項前段文

字移列至第一項本

文。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

，由民政局年度相關預

算支應。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

，由民政局年度相關預

算支應。 

明定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民

政局編列預算支應。 

未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

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

格式，由民政局定之。 

明定本辦法所定需書表格

式由民政局定之。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未修正。 

 


